附件1

中心城区散片旧楼区
综合提升改造规定整修项目

	序号
	项  目
	序号
	项  目

	1
	安装楼栋对讲门
	23
	疏通小区排水管网（含更换管网井盖）

	2
	安装维修楼栋门对讲系统
	24
	改造燃气户管

	3
	安装小区主出入口大门
	25
	改造自来水户管

	4
	安装小区次出入口小门
	26
	改造燃气灶具连接管

	5
	维修小区门（落扇、不落扇、油漆）
	27
	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6
	安装楼道照明
	28
	维修更换小区室外消防设施

	7
	安装楼道公用表计
	29
	维修改造高层住宅消防系统

	8
	粉刷楼道（含墙面零星抹灰）
	30
	规范整理户外供热设施

	9
	修复楼梯扶手
	31
	维修楼间破损甬路

	10
	修复楼梯踏步
	32
	安装体育锻炼器械

	11
	修复屋面防水层（含烟道、上人孔、雨篷刚性防水）
	33
	拆除小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

	
	
	34
	清理燃气、消防等设施占压和楼间杂物

	12
	维修更换采光窗（含拆除）
	35
	维修补建楼体地名牌、单元门栋地名牌

	13
	修复供电系统接地保护
	36
	配建自行车棚

	14
	更换雨水管
	37
	维修自行车棚

	15
	维修房屋外檐（含檐口、阳台栏板、肋脚、散水、楼入口挑檐、局部混水墙等）
	38
	建设停车泊位并栽植全冠大规格乔木，建设提升小区整体绿化

	16
	维修小区围墙（含清水墙拆砌、混水墙拆砌抹灰、油漆更换围墙栏杆）
	39
	维修改造住宅电梯

	
	
	40
	安装小区视频监控系统

	17
	新砌小区围墙
	41
	安装小区照明设施

	18
	修复屋顶避雷设施
	42
	维修小区照明设施

	19
	封闭楼内垃圾道
	43
	规范整理楼道内电力管线

	20
	维修垃圾窑门
	44
	规范整理楼道内弱电管线

	21
	更换楼内排水管道
	45
	更新补建信报箱

	22
	更换小区排水管网
	46
	新建物业用房，并完善供电、供水设施


